
医院自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模式以来，
紧紧围绕“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创新工作机制，
不断总结典型经验，巩固成效，通过全员、
全面、全流程的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活
动，形成了人人参与、齐抓共管、层层落实
的良好格局，医院各项管理走向科学化、
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推动了医院高质
量发展，达到了患者、员工满意和社会获
益、同行业认可的质量管理模式，并形成
了符合自身发展的质量文化，成为了医院

文化的一部分。
为此，医院也先后获得了“全国百姓

放心百佳示范医院”“青海省文明单位”
“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改善医疗
服务创新医院”“全国医院医疗保险服务
规范先进单位”“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

“全国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青海省人
才工作伯乐奖”“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
年活动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2022
年医院积极申报青海省第五届质量奖评
选活动，并荣获第五届青海省质量奖提名

奖，成为全省首家、首次获得该奖项的医
疗机构。2023 年医院在申报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第二届“中国医疗质
量大会”征集活动中，该院入围四项典型
实例，入围的四项典型实例将在2023年9
月8日—10日的第二届中国医疗质量大会
进行展示和分享交流。

在这些沉甸甸奖项的背后是市一医院
一直按照“大质量”的理念持续改进自己的
服务、运营和管理，并秉持着为了人民的健
康，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努力的结果。

德润仁心、精医惠民；
风雨七十七载，踔厉前行。
这里是青海省首家神经介入国

家级建设基地；
这里是第五届青海省质量奖提

名奖全省首家获奖医疗机构；
这里是全市首家通过国家认证

的胸痛中心建设单位……

这里就是集医疗、教学、科研和
预防保健为一体，备受群众赞誉的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西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

77年来，医院党委始终坚定不移
走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的发展道路，紧紧围绕
打造“值得百姓信赖的公立三甲综合

医院”这块金字招牌，全方位推进现代
化医院改革进程。不断强化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培养高精尖人才，突出
医疗服务能力、科研教学能力、医疗质
量与安全等核心竞争力建设，充分发
挥三甲综合医院优质资源引领作用，
带动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实现跨
越式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坦途。

本报记者 悠然

近年来，在院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精细化
管理”为目标，率先在全省医疗机构
建立健全了全面质量管理模式下的
三级医疗质量管理体系。2020年医

院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方
向，进一步创新管理模式，扎实、有
效、稳妥地推行四级质控管理三级考
核模式，从医疗服务、诊疗效果、医院
管理、流程再造、员工成长和社会公

益6方面全方位进行质量管理，逐步
实现了质量内涵建设、专科技术发
展、质量安全提升，从而实现了“量的
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转变，有力推
动了医院高质量发展。

量变到质变量变到质变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近些年，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研水平持续提升，该医院积极
创新科、教、研管理方式、方法，持续
推动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制定了一
整套完善的科研管理办法，确保科研

顺利实施，提升科、教、研管理水平。
近五年，医院申报市级以上科研课题
2591项，审批实施86项，获得科研成
果46项。2020年12月该医院成功申
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专业基

地；2021年医学检验科全市首家获得
国家ISO15189质量与能力认可的医
学实验室，2023年4月医院胸痛中心
为全市首家通过国家认证的胸痛中
心建设单位。

重中之重重中之重 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

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医疗质量大提升医疗质量大提升

创新点燃医院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全面质量管理发展纪实

案例一案例一：：销售商标侵权白酒案销售商标侵权白酒案

2022年3月14日，西宁市城中区市场监
管局接到消费者举报，称其在长江路某便利
店购买的2瓶剑南春酒疑为假酒。执法人员
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实施检查时现场查出52
度剑南春浓香型白酒11瓶、52度国窖1573白
酒1瓶、52度洋河蓝色经典白酒1瓶为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的规定，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城
中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800 元并处罚款
29200元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商品依法没收销
毁。

案例二案例二：：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案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案

2022年10月9日，西宁市城东区市场监
管局联合青海省计量检定测试所的工作人
员对西宁市城东区五一路早市蔬菜摊点进
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孙某某蔬菜摊点的计量
器具存在计量偏差，5 千克砝码电子秤计量
显示为 5.37 千克，计量偏差超过《零售商品
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所允许的误差范
围。

处理结果：当事人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

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西宁
市城东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对其缺斤短两的行为作出了罚款2000元
的行政处罚，对涉案计量器具依法没收并销
毁。

案例三案例三：：不执行政府定价案不执行政府定价案

2022 年 6 月，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中发
现，民和县某供水有限公司对养老机构等社
会福利场所、宗教场所生活用水按照非居民
用水价格标准收取。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相关规定，属于不执行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违法行为，民和县市场
监管局依据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作出了责令退
还多收价款 39475.67 元，并处以 39475.67 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案例四：：销售抽奖式儿童玩具案销售抽奖式儿童玩具案

2022 年 3 月 11 日，门源县市场监管局
接群众举报，门源县某书城给学生销售“虎
运来袭”抽奖式玩具，有明显的宣扬赌博的
内容。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实
施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确有销售含有宣扬
赌博内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玩具的
行为。

处理结果：门源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法对其
作出责令整改并处罚款 30000 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五案例五：：强制安装燃气热水器案强制安装燃气热水器案

2022 年 3 月，市场监管部门接到消费者
投诉，某房地产公司在向购房客户交房时未
经消费者同意强制安装燃气热水器，并收取
费用5500元。经核查，该公司共向190名消
费者强制收取燃气热水器费104.5万元。

处理结果：省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依法要求其责令整改，并将所
收104.5万元全部退还消费者。

案例六案例六：：哄抬物价案哄抬物价案

2022 年 4 月，青海省市场监管局在市场
检查中发现，西宁市某超市在疫情防控期间
进货成本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大幅提高
多种蔬菜的销售价格，有些品种价格甚至超
出了日常售价的五倍。

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青海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其立即整改、并作
出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七案例七：：无生产许可证生产化妆品案无生产许可证生产化妆品案

2023 年 6 月，海东市平安区市场监管局
在检查中发现，青海某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在未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
灌装“洗发露”“沐浴露”“护发素”等化妆
品，并将所生产化妆品通过批发形式进行
销售。

处理结果：海东市平安区市场监管局依
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对其无
证生产的化妆品作出了没收销毁处理，依据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作出了没收违法所
得 10840.57 元，罚款 100842.05 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八案例八：：涉老诈骗案涉老诈骗案

2022 年 5 月，青海省市场监管局接到消
费者举报，某健康管理咨询公司通过免费测
量血压、赠送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成为会
员，取得消费者信任后，组织多名老年人前往
外地旅游，其间安排在当地免费体检，告知老
年人患有“严重疾病”，诱导使用“特殊仪器”
进行治疗并强制收取高额治疗费用，该举报
者就支付治疗费7.4万元。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涉及诈骗犯罪，
涉及人数较多、涉案金额较大，市场监管局依
法将该案移交公安部门立案查处。公安部门
对涉案的 15 名当事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并移
交检察机关处理。

案例九案例九：：使用无中文标签和销售过期化使用无中文标签和销售过期化
妆品案

2023年3月27日，西宁市城西区市场监
管局检查时发现，某美容养生馆在经营中使
用无中文标签的化妆品、使用超过质保期的
化妆品、使用无合格证明的医疗器械、未对化
妆品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

处理结果：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西宁市城西区市
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使用的无中文标签
化妆品、超过质保期的化妆品、无合格证明
的医疗器械作出了没收销毁处理。对当事
人使用的无中文标签化妆品的行为罚款
20000 元；使用超过质保期化妆品的行为罚
款 30000 元；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的
行为罚款 20000 元；使用无合格证明的医疗
器械的行为罚款 35000 元，共计罚款 105000
元。

案例十案例十：：商业广告进校园案商业广告进校园案

2023年4月19日，格尔木市市场监管局
接到学生家长举报，某数字影业有限公司通
过学校向学生发放“电影票优惠券”，学生凭
借优惠券支付 35 元观影费观看电影。经检
查后发现，某数字影业有限公司优惠券上载
明的信息符合商业广告定义的要件，属于在
校园发布商业广告的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格尔木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依法对涉案公司做出
了罚款 5500 元的行政处罚。并向市教育局
发函要求组织学校开展自查，避免此类事情
再次发生。 （记者 小蕊）

青海通报10起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为进一步落实经营主体保护消

费者权益的主体责任，提升市场监管

工作效能，震慑侵权违法行为，日前，

省市场监管局通报10起侵害消费者

权益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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